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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田市人民政府 

关于进一步加快渔港建设的实施意见 

 

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市直有关单位： 

渔港是重要的民生基础设施，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加快建

设“海上莆田”的重要内容。为进一步加快补齐我市渔港建设

短板，改善渔业基础设施，提升防灾减灾能力，推动海洋与渔

业高质量发展，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渔港建设

的若干意见》（闽政〔2020〕2号）文件精神，现结合我市实际，

提出以下实施意见： 

一、明确目标任务和总体要求 

（一）加快规划实施,完善渔港布局。根据《福建省渔港

莆田市人民政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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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与建设规划（2020—2025年）》，计划到2025年，全市新建

渔港7个（一级渔港2个、二级渔港3个，三级渔港2个），提升

改造渔港8个（一级渔港2个、二级渔港2个，三级渔港4个），

逐步形成以中心、一级渔港为主体，二、三级渔港和避风锚地

为支撑，布局合理、功能完善、安全可靠、管理规范的海洋渔

业基础设施体系。按照省海洋与渔业局、发改委、财政厅《关

于印发〈福建省实施渔港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年）〉

的通知》（闽海渔〔2020〕24号）要求，加快渔港建设规划实

施，力争六年规划三年完成，我市渔港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建设

渔港项目15个（具体详见附件），其中未涉及生态红线的3个项

目列入2020-2021年开工建设计划，涉及生态红线的12个项目暂

时列入2022年开工建设计划。 

（二）提升渔港功能，推进渔港经济区建设。根据沿海各

地自然条件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在原有渔港建设的基础

上，结合小城镇建设和产业布局，逐步把具备条件的渔港建设

成为融渔船安全避风、渔货集散、渔业生产、加工贸易、运输

补给、滨海旅游、休闲渔业、生活体验等于一体的现代化渔业

港口，促进以渔港建设辐射带动小城镇发展。力争到2025年，

初步形成1-2个生产功能集成、资源要素集聚、产业链条不断

延伸的渔港经济区，带动我市海洋经济发展。 

二、强化项目管理，加快推进渔港建设 

（一）明确项目投资建设主体。凡列入《福建省渔港布局与

建设规划（2020-2025年）》的渔港项目视同项目已立项。新建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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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项目均要明确渔港建设企业，国有独资的渔港建设企业由县级

政府或委托项目所在地乡镇政府组建，合资的渔港建设企业由出

资方协议组建。各渔港所在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要确

定项目业主，迅即开展项目前期准备工作，委托开展项目涉及的

工程水深地形、工程地质钻探。原则上中心和一级渔港实行“一

港一业主”，二、三级渔港鼓励采用“工程包”形式，通过渔港

建设企业，对辖区内渔港项目进行统一设计、统一报批、统一

实施。 

（二）加快推进项目前期工作。县（区）人民政府（管委

会）、项目所在乡镇要成立工作专班，制定项目前期工作计划，

明确任务事项、时间节点、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加快推进渔港项

目工可、初设、用海、环评、工程预算、招投标等前期审批速度，

缩短前期工作时间，提升项目开工建设率。对涉及生态红线或自

然海岸线的项目，可通过优化设计避让红线或自然海岸线并联开

展前期工作；对无法通过设计优化的项目，要提前介入环境评价、

海域论证等工作，开展项目工可、初设、用海等前期工作，有关

部门应先行予以指导办理项目相关报批手续，待我省生态红线调

整方案批复后立即跟进审批，项目业主按照相关程序组织开工建

设。 

（三）实行分级集中审批制度。优化审批流程，一级渔港项

目的工可和初设由省级负责审批，二级及以下渔港项目的审批权

限已下放县（区）级。二级及以下渔港新建项目可研和初设可以

合并编制报告书，实行一次性审批，由审批可研报告的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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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委会）发改部门一窗受理，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并联审批；二级

及以下渔港提升改造和整治维护项目的实施方案由县（区、管委

会）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批（项目实施方案批复视同可研和初

设报告批复）。对涉及用海的渔港项目，自然资源部门要按照审

批权限，优化流程加快审批。强化项目招标规范管理，渔港建设

工程勘探、设计、施工、监理招投标全过程纳入省公共资源交易

平台管理，实行网上在线交易。2021 年 11 月底前，完成不涉及

生态红线和自然海岸线项目的审批、招投标，2022 年 6 月底前，

争取基本完成剩余合规项目的审批、招投标工作。 

（四）创新渔港建设管理机制。渔港包括公益性设施和经营

性设施两个部分。渔港公益性设施，是指经发改部门立项批复的

相关设施，包括防波堤、码头、护岸等水工基础设施及渔港管理

用房、通讯导航、渔船进出港身份自动识别监控系统、消防设备、

公共卫生设施、污水和垃圾处理等安全环保、防灾减灾、应急处

置等设施，以及港区道路、避风锚地系缆构筑物等配套设施。渔

港公益性设施，应发挥公共服务功能，必须满足服务渔船避风、

停泊和停靠需要，以政府投入为主。 

渔港经营性设施，是指为渔港基础设施配套的非公益性设

施，包括冷藏、加工、渔船维修、水产品交易、加水加冰加油服

务、休闲渔业等设施。鼓励社会资本投资建设渔港公益性设施和

经营性设施，社会资本控股、参股投资建设的，其经营权由地方

政府与投资者根据相关政策协商确定。政府投入部分的经营收

益，主要用于当地渔港改造维护。社会资本经营收益，也要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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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资金用于渔港改造维护，具体由当地政府与投资者协商确

定。鼓励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按照市场化方式，引入

社会资本投入建设，参与经营管理，实现“以港养港”。同时统

筹考虑渔业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多方面需求，结合

乡村振兴建设、智慧渔港建设等，发挥渔港聚集效应，打造渔港

产业链，建设渔港经济区。 

三、强化责任落实，加强服务保障 

（一）强化统筹调度。成立由市政府分管领导任组长，市发

改、财政、海洋渔业、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交通、水利、林业

等市直有关部门分管领导为成员的市推进渔港建设协调领导小

组，协调解决渔港项目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重大问题。领导小组办

公室设在市海洋与渔业局，负责统筹日常工作。各县（区）人民

政府（管委会）要参照建立相应的工作协调机制，按照目标任务

细化渔港项目建设工作方案，建立定期工作调度和领导挂钩服务

制度，明确各个项目分管领导和负责人，集中力量攻坚克难，科

学制定时间表、路线图，挂图作战，全力以赴加快推进项目前期

工作和建设进度，确保按期完成既定的目标任务。 

（二）加大财政投入。渔港建设是一项公益性事业，对纳入

渔港建设布局规划的渔港，各级财政要适当加大渔港建设补助力

度，确保全市渔港建设项目顺利实施。市级对列入规划的渔港

建设项目按项目核定总投资扣减省级补助资金后给予 30%补

助。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要将剩余配套资金和维护

资金纳入本级财政预算，保证项目资金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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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要依法依规利用好渔港项

目专项补助资金，积极创新渔港建设投融资机制，加大专项债券

对渔港建设项目的支持力度，安排一定比例的一般债券额度用于

渔港建设项目；同时要发展多元配资模式和多元管理模式，放开

渔港经营权，利用市场机制，推进渔港项目与金融机构的深度合

作，调动各方资金参与渔港建设。 

（三）落实责任分工。新一轮渔港建设“六年规划三年完成”，

是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和工作要求，是必须完成的硬指标硬任

务。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和有关部门要从保安全、

保民生的角度，充分认识渔港建设的重要性、艰巨性和紧迫性，

紧紧抓住我省加快渔港建设的有利契机，把渔港建设三年行动摆

在突出位置，主动承担工作职责，明确分工，密切协作，全力推

进。 

1.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职责 

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承担项目建设主体责任，

要将渔港建设和维护资金纳入本级财政预算，要将渔港建设纳入

重点工作和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实行县级政府一把手负责制，

将渔港建设纳入“工程包”建设内容，健全“一包一策”抓好统

筹实施，提升“工程包”整体推进实施的规模效应和政策效应，

并作为年度政府工作任务考核指标，加强组织实施，确保项目如

期完成。 

2.各相关部门职责 

⑴海洋渔业部门负责渔港项目的组织策划和实施推进、新



 
- 7 - 

建渔港项目初步设计报告审批、渔港提升改造和整治维护项目

实施方案审批、渔港建设项目竣工验收等工作；履行渔港建成

后的监督管理职责，实现依港管船、管人、管渔获物。 

⑵发改部门负责新建渔港项目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批

工作。 

⑶财政部门负责渔港项目总投资的评审，落实财政投入资金

筹措拨付和监管工作。 

⑷自然资源、林业部门负责用海、用地、用林等要素保障。  

⑸交通运输部门负责渔港建设工程质量监督工作。  

⑹水利部门要支持做好渔港建设涉及到的海堤改建工作。  

⑺生态环境部门负责指导渔港项目环评工作。  

各相关部门要积极配合，协同联动，加快推进渔港项目前期

工作。 

3.渔港建设企业职责 

渔港建设企业要认真履行具体项目建设主体责任，负责项

目申报、建设、管理等工作，严格执行法人责任制、招标投标

制、工程监理制、合同管理制、质量安全监督制、廉政建设责

任制等“六项制度”，规范程序运作，强化建设管理，做好运

营保障。 

（四）强化落实督查。渔港建设已纳入省、市年度海洋经济

发展指数绩效考评指标，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要严

格落实年度开工建设、投资进度和补助资金拨付等任务指标，严

禁挤占、挪用、拖欠补助资金和工作经费。市政府将加强工作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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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督查，根据工作进度情况，采取通报、约谈、告诫等方式进行

督导，全力推进渔港建设。各级各部门要转变工作作风，弘扬“真

抓实干、马上就办”精神，强化担当作为，有力有序有效推进渔

港建设，确保完成目标任务。 

 

附件：莆田市渔港建设三年行动计划项目清单 

 

 

 

                                 莆田市人民政府 

2021 年 11 月 19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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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莆田市渔港建设三年行动计划项目清单 

序

号 

计划

开工

年份 

类型 县区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项  目 

总投资 

（万元） 

跟踪推进 

备注 
建设单位 

责任 

单位 

1 2021 

提升

改造 

秀屿区 

埭头黄瓜二级

渔港提升改造 

新建北防波堤建码头长 495 米，防波堤内

侧建码头长 165 米，设 10个 40HP 渔船泊

位；延港区东侧海岸新建渔用通道 554 米，

配套照明、水、电设施。 

5134 

莆田市秀屿区埭头城镇

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秀屿区 

人民政府 

 

2 2021 

提升

改造 

秀屿区 

南日鳌屿三级

渔港提升改造 

新建防波堤长 155 米，斜坡码头长 41

米，对现有的长度约 103 米的简易防波

堤进行拆除，配套工程包括供电照明、

给排水、消防等。 

2530 

莆田市秀屿区南日岛 

兴海渔港建设有限公司 

秀屿区 

人民政府 

 

3 2021 

提升

改造 

秀屿区 

南日罗盘三级

渔港提升改造 

新建码头长 120 米，对原防波堤（长 50

米）加宽至 8米。配套工程包括供电照明、

给排水、消防等。 

1632 

莆田市秀屿区南日岛 

兴海渔港建设有限公司 

秀屿区 

人民政府 

 

4 2022 

提升

改造 

秀屿区 

平海上林二级

渔港提升改造 

沿二级渔港已建防波堤向西续建防波堤兼码

头长240米，防波堤内侧设码头长150米（3

个600马力渔船泊位），改造现有防波堤长

265米，新建斜坡道码头长90米，渔用通道

长149米，港池疏浚12万平方米。 

4000 

莆田市秀屿区平海渔港

建设有限公司 

秀屿区 

人民政府 

涉及

生态

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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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22 

提升

改造 

秀屿区 

埭头淇沪三级

渔港提升改造 

拆除现有简易防波堤长 60米，拓宽原防波

堤长 53 米，新建防波堤兼码头长 165 米，

港池疏浚 1.8 万平方米。 

1500 

莆田市秀屿区埭头城镇

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秀屿区 

人民政府 

涉及

生态

红线 

6 2022 

提升

改造 

秀屿区 

平海一级渔港 

提升改造 

新建码头 8个，旧堤加固 265 米，港池疏

浚 60万平方米，港区道路改造 4条（步道

2500 米、西防波堤、南防波堤、南防波堤

巡查通道），渔港综合服务管理中心 1项，

海漂垃圾管理站 1项，入口停车场 1项，

照明工程 1项，零星工程 4项（防火墙增

补 38米、原斜坡道维护 150 米、散石清理

4000 立方米、海带护岸加固 245.5 米）；

岸滩修复 280 米；沿港建筑外立面改造 1

项；清违清障 1项。 

18500 

莆田市秀屿区平海渔港

建设有限公司 

秀屿区 

人民政府 

涉及

生态

红线 

7 2022 

提升

改造 

秀屿区 

东峤赤岐三级

渔港提升改造 

拟沿现有陆域突出部向西南建设栈桥长

50 米，随后沿西北向建设码头长 100 米，

设 4个 80HP 泊位。 

3000 

莆田市秀屿区东峤隆庆

幸福家园投资有限公司 

秀屿区 

人民政府 

涉及

生态

红线 

8 2022 新建 秀屿区 

南日浮叶 

一级渔港 

建设防波堤 1132 米、码头 688 米、护岸 

219 米，改造拦沙堤 210 米；形成港内水

域面积 53.6 万平方米，陆域形成 22.7 万

平方米；建设渔港执法办证中心建筑面积

800 平方米；配套建设堤头灯、渔船进口

港身份自动识别系统、通信导航设施、渔

港 LED 显示屏及水电工程、环保工程等。 

36700 

莆田海洋丝路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 

秀屿区 

人民政府 

涉及

生态

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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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2022 新建 秀屿区 

南日小日 

二级渔港 

拟于小日岛西南侧现有陆岛码头顺延建设

渔业码头长 100 米，同时于澳口东南侧突

出部向西北方向建设防波堤兼码头长 195

米，防波堤与新建码头形成朝向西南，宽

60 米的口门，水域面积约 7万平方米，避

风水域面积不少于 5万平方米。 

3000 

莆田市秀屿区南日岛 

兴海渔港建设有限公司 

秀屿区 

人民政府 

涉及

生态

红线 

10 2022 新建 秀屿区 

南日万峰 

二级渔港 

拟沿现有码头向西北向续建防波堤兼码头

长 280 米，防波堤内侧布置 8 个 80HP 渔船

泊位；港内水域面积 35 万平方米，可满足

200 条以上各型渔船进港避风。 

2600 

莆田市秀屿区南日岛 

兴海渔港建设有限公司 

秀屿区 

人民政府 

涉及

生态

红线 

11 2022 新建 秀屿区 

埭头黄岐 

三级渔港 

拟沿现有简易突堤码头端部向南续建码头

长 100 米，宽 12 米，突堤两侧共布置 6

个 40HP 渔船泊位；同时拟对港内水域进行

清淤，清淤面积约 1.8 万平方米。 

2000 

莆田市秀屿区埭头城镇

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秀屿区 

人民政府 

涉及

生态

红线 

12 2022 

提升

改造 

湄洲岛 

湄洲岛一级 

渔港提升改造 

港池清礁 13.6 万方，卸鱼棚 1座，避灾安

置房兼管理用房 4000 平方米，渔港智慧信

息化系统 1套，4m³/h 油水分离装置、码

头作业区分类垃圾箱、码头作业区废弃渔

具集中回收箱、固废收集站、2t的 PE废

油收集桶等环保设施，休闲渔业泊位、临

时工程、供电照明、给排水、绿化等配套

工程。 

12000 

莆田市湄洲岛渔港 

建设有限公司 

湄洲岛 

管委会 

涉及

生态

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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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2022 新建 

湄洲湾北

岸经济开

发区 

山亭－妈祖城

一级渔港 

建设西防波堤 1300 米，东防波堤 500 米，

东、西防波堤之间有进港水道，港内水域

面积 1060亩，渔用道路 1.8 公里。港区后

方形成陆域面积约 168亩。渔港泊位建设

卸鱼码头、加冰码头、物资装卸码头、渔

政码头、修船码头。 

35000 

莆田市湄洲湾北岸 

经济开发区城投集团 

湄洲湾北岸

经济开发区

管委会 

涉及

生态

红线 

14 2022 新建 荔城区 美澜二级渔港 

初步规划顺延现有美澜码头西北侧续建码

头 100 米，宽 18 米，设 4个 80HP 泊位。 

3000 

莆田市荔城区馨园 

经济开发有限公司 

荔城区 

人民政府 

中期

调整 

15 2022 新建 城厢区 

灵川东进 

三级渔港 

拟于港区东侧建设东防波堤 80 米，港区

西侧建设西防波堤 561 米，西侧顺岸建

设系缆平台 230 米，建设 1座综合管理

房面积约 600 平方米。两道防波堤合围

成港内水域面积 5.6 万平方米，开展港

池疏浚工作等。 

5000 

莆田市灵发建设 

有限公司 

城厢区 

人民政府 

涉及

生态

红线 

合计    135596   
 



 

 

 

 

 

 

 

 

 

 

 

 

 

 

 

 

 

 

 

 

 

 

 

 



 

 

 

 

 

 

 

 

 

 

 

 

 

 

 

 

 

 

 

 

 

 

 



 

 

 

 

 

 

 

 

 

 

 

 

 

 

 

 

 

 

 

 

 

 

 



 

 

 

 

 

 

 

 

 

 

 

 

 

 

 

 

 

 

 

 

 

抄送：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办公室。 

莆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11 月 23 日印发 



 

 

 


